
菁英導入產業發展人才轉型菁英導入產業發展人才轉型

由產業或研究機構提出希望借重教師學術研
究或研發專長，共同研究或研發之議題或問
題需求，並邀請教師以帶職帶薪方式至產業
或研究機構服務時間為期半年至一年。

第一階段

深耕合作

第一階段

深耕合作
如有延長強化產業與教師之合作關係必要者，
併納入雙方契約規範，由產業支付教師學術

由產業或研究機構正式聘用教師，教
師轉型正式投入產業或研究機構服務。

深耕合作深耕合作

第二階段

正式導入

第二階段

正式導入

併納入雙方契約規範，由產業支付教師學術
研究費、學校支付教師本薪之方式及本部補
助款，協助教師繼續於產業服務半年至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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菁英導入產業發展人才轉型菁英導入產業發展人才轉型

Title教師

• 教師得依專長與產學研發能量，經學校同意至產業
或研究機構服務，並與學校簽訂契約書。

• 計畫經核准之教師，應依計畫確實至產業服務，並
於計畫結束後，向學校提出轉型或立即返校服務。

• 如無意願轉型，應以所學產業實務經驗回饋，於返

學校

• 如無意願轉型，應以所學產業實務經驗回饋，於返
校服務半年內應與該機構簽訂後續產學合作契約。

• 學校應依教師專長與產學研發能量協助申請。學校應提
出配合款，並不得低於本部補助經費50%。

• 學校於第一階段深耕合作期間，應同意教師以教師身分
帶職帶薪方式至產業或研究機構服務，並事先與教師簽
訂契約書，協助教師與產業或研究機構簽訂產學合作契
約。

• 對願意轉型之教師，依其意願由學校改聘為兼任職或辦
理離職退撫相關程序。如無意願轉型，未完成半年內應
與該機構簽訂後續產學合作契約者，學校得依規定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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菁英導入產業發展人才轉型菁英導入產業發展人才轉型

�學校與教師契約書內容：

�約定至產業或研究機構服務期間

�服務義務

�違反規定應償還費用之條件、核計基準

�延長至產業服務作業之審核機制

�強制執行

�其他等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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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體作法具體作法

成立高階人才媒合轉介服務
計畫辦公室

針對有意參與方案之教師及

擬訂申請作業方式及補助機制

為增進教師與產學研機構接
軌，支持大專校院高階人才

1111 2222

需要高階人力之產業等廠商，
專責辦理媒合服務、培訓作
業與後續輔導。

軌，支持大專校院高階人才
轉換職場，訂定「教育部補
助大專校院菁英導入產業發
展人才轉型要點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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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期效益預期效益

2

1

協助大專校院創新轉型，並導引高階菁英投入社會多元
領域使教師專業知識及創意概念。

3
活化運用學界菁英之產學研發能力，帶動社會發展與
促進產業升級。

提升產業或法人單位研發/研究能量，促成產業升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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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 Thank You! ------ Thank You! 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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